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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爺勉考生打「逆境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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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3方案澄清刑責 諮詢3個月聚主流民意

版權法修例擬豁免戲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被網民謔稱為「網絡23條」的《版權（修訂）條例

草案》，去年因反對派在立法會拉布而擱置審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昨日發表諮詢

文件，探討在版權制度下，如何處理俗稱「惡搞」的戲仿作品，並制訂3個方案，

包括澄清現時《版權條例》相關刑責條文、為戲仿作品提供刑事及公平處理的版權

豁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強調，政府沒有既定立場，對3個方案均持開

放態度，期望諮詢可凝聚社會主流意見，又指有關「網絡23條」的說法不公道。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昨日召開記者會，就是否
豁免戲仿作品的刑事及民事責任，發表諮

詢文件，由即日起諮詢公眾3個月，至本年10月
15日。局長蘇錦樑表示，隨㠥近年資訊科技普
及，戲仿作品在互聯網上十分普遍，而在版權
制度下如何處理戲仿作品，社會上有不同意
見，故期望透過公眾諮詢，探討在本港的版權
制度下，如何照顧到現實情況，在保護版權和
表達自由之間取得平衡。

蘇錦樑：「網絡23條」說法不公

蘇錦樑指參考英國、澳洲等外國例子後，在
諮詢文件中提出3個方案：方案一是澄清現時

《版權條例》的相關刑責條文，若經由互聯網發
布的戲仿作品不會取代原作品的合法市場，應
不必承擔刑責；方案二則為戲仿作品提供刑事
豁免，但版權擁有人仍可向侵權戲仿作品的創
作人提出民事申索；方案三則為戲仿作品提供

「公平處理」的版權豁免，分發和傳播戲仿作品
皆不會招致民事或刑事法律責任。

蘇錦樑一再重申，政府對3個方案沒有既定立
場，歡迎市民踴躍提出意見，共同找出最符合
香港利益的方案。對於有言論指《版權條例》
是「網絡23條」，蘇錦樑認為有關說法並不公
道，強調公眾諮詢是「絕對開放」，政府會在諮
詢期間舉辦公眾論壇，並仔細研究收集到的意
見，再決定如何處理戲仿作品。蘇錦樑又被多
番追問戲仿作品的標準，以及在什麼情況下，
戲仿創作有機會構成民事或刑事責任時，蘇錦
樑坦言「國際上沒有一個人人認同的定義」，故
期望透過諮詢多聽各方意見。

當局：《條例》只會鬆不會緊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言人則補充，《版權條
例》「只會放鬆，不會收緊」，「完全看不到有
收緊的可能性」，認為市民毋須太擔心，又稱若
要在法律條文中，為戲仿下定義，有相當難
度，重申當局明白網民的關注，希望透過諮詢
了解不同意見，從而設立法律框架，釋除公眾
疑慮。

■蘇錦樑強調，政府對《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戲仿作品3個

方案均持開放態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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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互聯網「惡搞」成
風，事無大小，網民皆喜歡挖苦諷刺一番，日後卻
有可能需為此承擔刑事責任。不過，戲仿作品的標
準和界線，究竟在哪裡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言
人表示，任何戲仿作品用作商業用途，必屬違法。
以網上「改歌」為例，若有人未經版權持有人同
意，擅自取用歌曲作二次創作，並將之上載、分
發，以作牟利用途，即已觸犯《版權條例》。

改圖是否犯法須看情況
商經局發言人指，要為戲仿作品下定義相當困

難，但不等於法例是虛無縹緲，正如現時獲豁免民
事及刑事責任的新聞、教育、私人研習用途等範
疇，也沒有明確定義，相信即使立法後，亦不會造
成執法上的困難。被問到網民以改圖等方式諷刺時
弊，未來會否觸犯法例時，發言人僅稱要視乎個別
情況，例如在方案二中，相關行為是否會為版權持
有人「造成超乎輕微的損害」，才能定奪。

2010年時，社民連於年宵攤位寄賣「惡搞」民建
聯黨徽的T恤，事後被海關指涉嫌觸犯《版權條例》
而沒收T恤扣查。「惡搞」民建聯黨徽是否犯法？發
言人指，版權就如業權，不一定要涉及經濟損失才
算犯法，若以此事件為例，民建聯可循民事索償，
但若將T恤寄賣，即使是籌款，但因涉及商業用途，
必屬違法行為。發言人又稱，在網上轉發或分享戲
仿作品的超連結(link)，並不觸犯法例，認為網民毋
須過分憂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第
二屆文憑試將於下周一放榜，財政司
司長曾俊華昨日出席「太陽計劃2013」
活動，為一眾考生打氣。他除了向考
生分享自己的成長經歷，更以《阿甘
正傳》的經典對白「生命就像一盒朱
古力糖，你不會知道自己會得到甚麼
東西」勉勵考生，在每一步的過程中
認識世界、認識自己，努力改進。

義務擔任喇沙中學劍擊教練近30年
的曾俊華，表示自己喜歡打「逆境
劍」，「即使輸了這一分，只要保持積
極的態度，咬緊牙關，你們隨時可以
後來居上」。多年之後，當大家回望過
去，就會明白文憑試只是一次很小的
試煉，「甚至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經
驗」。

他又提到文憑試只是人生多個「中

途站」之一，人生有很多事情是大家
意想不到的，大學主修建築的他，畢
業後曾做過老人中心助理、駕駛、教
師等工作，之後回流香港才加入政
府，服務巿民至今，這也是他沒有預
期的結果。最後他以其偶像李小龍的
口頭禪「Be honest with yourself」，鼓勵
考生要「忠於自己」，無論走甚麼路都
不會白過。

方案一 澄清現時《版權條例》

的相關條文

根據現時的《版權條例》，任何人在

未獲授權的情況下分發侵犯版權作品

的複製品，或須負上民事責任

若經由互聯網分發的戲仿作品不會取

代原作品的合法市場，分發這些作品

難以對版權持有人造成「超乎輕微的

經濟損害」，應該不構成刑責

方案二 提供刑事豁免 侵權者所須負上的民事責任門檻維持

不變

法例會加入豁免條文，指明「損害性

分發」罪行不適合用於戲仿作品，條

件是該項分發對版權持有人沒有造成

「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

方案三 提供公平處理的版權

豁免

如分發戲仿作品屬公平處理，則不屬

侵犯版權，不會招致民事責任

如分發戲仿作品屬公平處理，則不屬

侵犯版權，不會招致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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